




２０２１ 年考情分析及学习方法

“佳人如玉兮， 居一方。 辗转反侧兮， 思如徨。 道阻且长兮， 不啻往。 与卿沐光兮， 于明堂。”亲
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当你选择本书时， 你的心中一定已经有了一位令你辗转反侧， 思之如徨的

佳人－－“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以下简称“初级会计资格考试”）。 人生初见， 惊鸿一瞥， 佳

人如玉却也迷蒙难测， 执子之手尚需相悉相知，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如玉佳人”， 掀开她迷

蒙的面纱， 了解她， 体会她， 懂得她。

一、 佳人如玉

（一）“俏佳人”的“俏脾气”
初级会计资格考试包括两大科目， 分别为“初级会计实务”和“经济法基础”， 要求考生必须在一

个考试周期内全部通过， 既要有“经济实力”， 又要“一身正气”才能抱得美人归。 如果其中一科考

１００ 分， 而另一科考 ５９ 分， 则与两科考零分没有任何区别。 俏佳人有俏脾气， 初级会计资格考试每

年只安排一次， 想要一科一科的通过是无法实现的， 故而在备考复习的过程中， 要求考生务必做到

“两科并重”， 切勿厚此薄彼。
（二）“俏佳人”的“严家规”
２０２１ 年的初级会计资格考试“预计”将自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开始。 ２０２０ 年 ４７１ 万“追求者”， 在“大

魔王”新冠疫情的搅局下， 经历了“准丈母娘”九天十八场考核， 方决出花落谁家。 由于 ２０２０ 年北京、
河北、 新疆、 深圳、 大连等地未组织考试， 延考人数和 ２０２１ 年报考人数之和预计将突破 ５００ 万人。

同时考试仍将执行半天制， 但为了降低疫情影响， 减少聚集时间， 两科考试时间各缩短了 １５ 分

钟。 即“预计”自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开始， 每天分上、 下午安排两个批次的考生参加考试， 上午场：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场：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考试采用“无纸化” （计算机）形式， 其中“初级会计实

务”的考试时间为 １０５ 分钟， “经济法基础”的考试时间为 ７５ 分钟， 两科连续进行， 中间不休息； 答

完一科选择交卷后， 开始另一科的作答， 两科时间不混用。
需要说明的是， 考生的具体参考批次与网上报名、 缴费的先后顺序无关， 由系统自动安排， 并

记录在“准考证”上。 一般在考前一个月左右， 各省级考试管理机构会陆续公布本地区初级资格考试

准考证网上打印的起止日期， 请考生务必关注。
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的放榜时间通常为全部考试结束后“四周内”， 届时诸君的考试成绩， 将在

“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和各地考试管理机构指定媒体上公布。 中华会计网校（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ｃｃ ｃｏｍ）会
在第一时间整理和更新查询入口链接， 亦请考生关注。

（三）“四路”考验“验真心”
“经济法基础”的考题包括四大类， 具体题型、 题量及考核分值如下：

题型 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判断题 不定项选择题 合计

题量 ２３ 题 １０ 题 １０ 题 ３ 大题（１２ 小题） ４６ 大题（５５ 小题）

分值 ４６ 分 ２０ 分 １０ 分 ２４ 分 １００ 分

单项选择题： 考点单一、 得分容易， 为“四路”当中的“坦途”。 多项选择题： 综合性强、 陷阱隐

蔽， 为“四路”当中最难走的“险滩”。 判断题： 一般是对边角知识点进行考核， 就如点点的“梅花

桩”。 不定项选择题： 在大案例背景下， 考核知识点的运用， 和多选题的评判标准类似， 少选得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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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值， 但错选不得分， 考生就好像走在“地雷阵”当中。
需要强调的是 ２０２１ 年“准丈母娘”大放水， 在题量和评判标准上均进行了重大让步： 将单项选择

题由 ２４ 题改为 ２３ 题， 分值由 １ ５ 分 ／题， 提升为 ２ 分 ／题， 多项选择题由 １５ 题改为 １０ 题， 评判标准

由少选不给分改为给相应分值， 判断题取消选错倒扣分制度。
“准女婿”们要加油了！ 走过“坦途”、 渡过“险滩”、 跳过“梅花桩”最后避过“地雷阵”， 用诸君

的真心成功通过考验！
（四）“俏佳人”的“小心思”
“俏佳人”自 １９９２ 年诞生以来， 芳龄已然二十有八， 而采用“机考”方式， 至 ２０２１ 年也已历经十

载， 在“一期多批次”的考核模式下， 建立了成熟完善的题库， 其考核全面、 系统、 分散， 各章、 各

节、 各页、 各段皆有考题， 机会主义者将“死无葬身之地”。
由于考核广度的增大， 考生必须对各章各节皆有了解， 才能从容闯过“四路考验”。
虽然考核范围大到章章有题， 节节有题， 点点有题， 句句有题， 但不同的知识点出题量是不一样

的。 “俏佳人有她的小心思”， 重要知识点会从各个角度出题且数量较多， 几乎每个批次试卷都会抽

中， 而这些重要知识点就是她的“心心念念”， 考生必须熟知这些俏佳人的“心头爱”， 比如“消费税的

征税范围”， 该知识点在历年考核中， 几乎个个批次均有考到。 “非主流”知识点出题量很小， 只有个

别批次的试卷会抽中一个， 备考复习中要分清主次， 初级会计资格考试不是高考， 我们的目标不是考

满分， 而是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回报， 因此该放弃的要“果断放弃”， 不该放弃的要“寸土必争”。
我们发现自 ２０１２ 年机考改革以来， 俏佳人的“心头爱”重复率是极高的， 经常出现一个题目两

年、 三年甚至多年连续使用的情况， 比如下题：
【例题·多选题】 下列社会保险中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的有（　 ）。
Ａ． 基本养老保险 Ｂ． 基本医疗保险 Ｃ． 工伤保险 Ｄ． 失业保险

答案 ＡＢＤ
该题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均有考核。 与

本题类似情况的题目是相对较多的， 甚至不定项选择题也不例外， 因此考生必须重视“历年真题”。
同时在依法治国、 减税降费等大的政策背景下， 近年来各种法律、 法规的修订极为频繁。 比如

２０２１ 年民法典的正式实施、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多项优惠政策的出台， 资源税等多个税种立法等，
导致以往年度的大量真题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本书去粗取精， 对近年的真题进行了整理， 并对

法律规定有所调整的题目按照新的规定进行了改编， 考生使用本书， 无须再自行寻找其他资料。

二、 书香门第

２０２１ 年《经济法基础》的考试内容共分八个部分， 其具体内容、 预计分值比重和复习难度如下：

章节 分值比重 重要性 复习难度

琴 总论 ７％ ★ ★★

棋 会计法律制度 ８％ ★ ★

书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１６％ ★★★ ★★★

画 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１４％ ★★ ★★

诗 增值税、 消费税法律制度 ２０％ ★★★ ★★★

酒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 １６％ ★★★ ★★★

花 其他税收法律制度 １３％ ★★ ★★

茶 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 ６％ ★ ★

“俏佳人”自幼修习“琴、 棋、 书、 画、 诗、 酒、 花、 茶”八项技艺， 以“琴、 棋、 书、 画”修身，
以“诗、 酒、 花、 茶”养性。 “她”对追求者的考核， 也是从这八个方面入手。 其中“琴、 棋、 书、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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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非税法篇”的四章， “诗、 酒、 花、 茶”对应“税法篇”的四章。
诚然， 复习难度和分值比重并不成正比， 如《总论》， 涉及大量法理性内容， 复习难度较高， 但

考核分值却不算高， 属于非重点章；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虽然考

核分值不低， 但却贴近生活， 复习难度不高， 属于拿分的重点章。
需要考生注意的是， 非重点章中亦有重要考点、 甚至必考考点， 绝不能整章放弃。 至于每一章

的具体考点， 也是考生“抱得美人归”需要经受的考验， 在本书第二篇， 笔者使用“★”对其进行了分

类， 部分考点内容较多， 笔者会在配套课程中， 再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 以便于考生在复习过程中

结合自身情况加以掌握。
除上述内容外， 这位“俏佳人”青春活泼喜欢新鲜事物， 每年新增和调整内容， 尤为当年备考复

习的重点， 具体我们会在第二部分每一章的开篇加以介绍。

三、 追爱秘籍

（一）书课融合， 灵犀相关

为了帮助 ２０２１ 年的考生更加从容地“与卿相约， 执子之手”， 我们针对新形势下的考试难度、 考

试方向对本书进行了进一步优化， 将其与课程进行深度融合。 本书共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篇 “恋爱指南”———考情分析及学习方法

一、 佳人如玉———考情分析

二、 书香门第———章节概览

三、 追爱秘籍———学习方法

第二篇 “初见灵犀”———应试指导及通关演练

１ 人生初见———考点详解

２ 心有灵犀———通关演练及答案解析

第三篇 “纸短情长”———易错易混知识点辨析

第四篇 “执子之手”———考前预测试题

“人生初见”是“爱情”的第一步， 在这里笔者会帮助考生完成对考点的初步掌握， 其内容完全配

套基础班课程， 报名学习中华会计网校（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ｃｃ ｃｏｍ）课程的同学， 无须再打印讲义， 基础较

好的读者， 亦可以使用本书自学。 在这一部分， 我们对全部知识点进行了详细的整理、 总结和阐述，
对其中难以理解的内容增加了“老侯提示”这一小栏目并配合一些小例子进行阐述， 以便帮助读者更

轻松地掌握相关知识。
“心有灵犀”建立在“相识相知”的基础之上， 这一部分设置在每章之后， 大多数题目由笔者结合

考试难度和考核方式精心编写， 少量题目摘自历年经典考题， 尽量做到完整覆盖本章考点且无重复

考核， 帮助考生更进一步理解知识， 完成由“知道”到“运用”的跨越。 而本部分的所有题目我们会通

过“课后作业”方式指导考生进行练习， 亦会在配套习题课程中进行讲解。
“纸短情长”是“热恋的痴迷”， 本部分专门对易错易混知识点进行辨析和强化训练， 共设有二十

四个专题， 对想要高分通过“俏佳人”考核的考生， 更需沉下心来仔细研读。 对时间有限的考生， 亦

可选择性阅读。
“执子之手”是考前预测试题。 模拟考试的方式、 模拟考试的难度， 尽量做到与考试同步。
（二）建立兴趣， 树立信心

考生常感叹“俏佳人是个冰美人”给人以“生人勿进”之感。 他们说“经济法基础”枯燥乏味， 法律

条文语言晦涩如天书， 学不会、 学不懂、 不爱学、 不想学。 其实法律源于生活， 每个法条都有其背

后的故事， 理解法条背后的故事， 就能学懂法律。 “俏佳人”并非缺乏情趣， 只要真正爱上她， 就能

感受到她的魅力所在。 俗话说， 信心是成功之母， 努力是成功之父， 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学习不

是一种负担， 请感受其中的快乐， 且不说聪慧如您， 就是蠢笨如“老赵”者（配套课程中的人物，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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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了解其人其事， 咱们课程中不见不散）。 只要拥有“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信念，
亦能每每得偿所愿。

（三）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经济法基础虽考点繁多、 范围宽广， 但每年必考考点亦有不少， 对于此类佳人的“心头爱”， 考

生务必“凝心静气”做到彻底掌握， 切勿“走马观花、 浅尝辄止、 自欺欺人”， 须知“懂一点和一点不

懂”没有区别。 当然， 学习过程中也不要钻牛角尖， 有时候进了死胡同绕不出来， 那就放一放， 睡一

觉， 很多时候“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四）理解为主， 记忆为辅

记忆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不要本末倒置， 成年人的理解能力远远高于记忆能力， 有更好的手

段达到同样的目的时， 何乐而不为呢？ “俏佳人”不考默写， 初级会计资格考试也没有主观题， ９０％
的内容只要理解， 足以应对考题。 当然， 考试毕竟是考试， 想完全不加以记忆是不现实的， 如本门

课程中大量的时间性规定、 处罚性规定等， 还需考生下一番苦功， 如果连“俏佳人”的“生日”都记不

住， 想走到最后恐怕也难。 笔者在本书及配套课程中会对这些内容加以整理和总结， 并辅以一定记

忆的方法， 总之一句话： “你若不离， 我必不弃。”
（五）一张一弛， 文武之道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很多考生为了能在考试中顺利通关， 在学习之初都拿出

了“拼命三郎”的精神， “头悬梁， 锥刺股”自不待言， 不吃、 不睡的也大有人在， 但笔者在这里还劝

诸君： “爱是漫长的旅途， 情长路远， 望君珍重。”一开始就过犹不及， 拼坏了身体， 连考场都上不

了， 还不如不拼。 学累了就放松一下， 常回家看看父母， 适当和三五朋友小聚一次， 不会真的影响

到您学习的进度， 劳逸结合， 会生活才会学习。
（六）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秘籍在手， 还需要你认真去做的就是“爱”。 记住初见她时的那份初心， 认真地去“爱”她， 欢喜

的去“陪”她。 诸君所求之“佳人”， 在你选择她时， 她就已经爱你了， 你对她笑， 她便对你也笑； 你

给予她几分爱， 她便回赠你几分； 你为她熬夜， 她便绝不会辜负你； 你对她付出赤诚， 她便以赤诚

回吻你。 “学习”是最真诚和疼惜你的有情人， 也是最浪漫之事。
你和你的“心上人”之间只差一个彼此了解对方的方式和方法， 而这， 恰也正是本书的使命， 待

到诸君“喜结良缘”之时， 便也是笔者欣慰欣喜之日！
最后， 笔者赋词一首， 遥祝诸君， 长相思来常想念， 常想念来不复失！

《长相思》
晴亦痴， 雨亦痴， 帘卷西风半壁湿， 思卿未予知。
朝亦思， 暮亦思， 一径萧萧战马嘶， 归来不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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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人“八绝”以“琴”为始。 正所谓“知音一曲百年经， 荡尽红尘留世名”。 一如本章， 作为全书开

篇章节， 一方面介绍了法律的基本原理， 另一方面介绍了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的相关内容。 虽然在

考试中所占分值最多 ８％， 但其内容影响至深， 远非所占分值可比。

本章无实质性变化。

第一部分　 法律基础

考验一　 法的本质与特征（★）∗

扫 我 解 疑 难

（一）法的本质

１ 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注意』 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并不等于“完全不顾及”被统治阶级的意愿。
２ 法是国家意志

（１）法由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决定， 反映社会客观需要；

９００

∗ ★表示了解， ★★表示熟悉， ★★★表示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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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 非个人意志。
（二）法的特征（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法的特征

法的四性 具体内容

国家意志性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

强制性 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获得普遍遵行

规范性 法规范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明确公开性和普遍约束性 法是明确公开的， 且对全社会各阶层具有普遍约束力

『老侯提示』 本质与特征， 双位一体， 无须

区分。
【例题 １·判断题】 法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

志的表现。 （　 ）
答案 √

【例题 ２·多选题】 关于法的本质与特征的

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法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Ｂ． 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和根本

利益

Ｃ．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

Ｄ． 法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

解析 选项 ＡＢ， 属于法的本质， 选项 ＣＤ，
属于法的特征。 答案 ＡＢＣＤ

【例题 ３·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法的

特征的有（　 ）。

Ａ． 行为规范性 Ｂ． 国家意志性

Ｃ． 国家强制性 Ｄ． 普遍约束性

答案 ＡＢＣＤ

考验二　 法律关系

三要素（★★★）
扫 我 解 疑 难

法律关系： 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三要素： 主体、 内容、 客体。
（一）主体

１ 主体的种类

（１）自然人。
包括“中国公民、 外国公民、 无国籍人”。
（２） 组 织———法 人 和 非 法 人 组 织 （ 见 表

１－２）。

表 １－２　 法律关系主体中组织的类型

组织 类型 具体包括

法人

营利法人

非营利法人

特别法人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法人等

事业单位法人 公办医院、 学校等

社会团体法人 各类协会、 学会等

捐助法人 基金会、 社会服务机构等

机关法人 各国家机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生产队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 农民合作社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居委会、 村委会

非法人组织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

（３）国家。
２ 主体资格

（１）权利能力 ＶＳ 行为能力（见表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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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能力 界定

权利能力 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法律“资格”

行为能力 法律关系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从事法律活动， 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２）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①权利能力： 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②行为能力。

『注意』 自然人的行为能力， 只要求掌握

“民事行为能力”即可（见表 １－４）。

表 １－４　 民事行为能力

行为能力 年龄 精神状态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满８ 周岁（＜８）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包括

８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８ 周岁以上不满１８ 周岁（８≤且＜１８）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年满 １８ 周岁（≥１８）

１６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

要生活来源（１６≤且＜１８）

『注意』 《民法典》规定： “以上、 以下”包

括本数， “超过、 不满”不包括本数。
（３）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权利能力与行为

能力。
①权利能力： 始于成立、 终于终止。
②行为能力： 同权利能力。
（二）内容

１ 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法律 “权利” 和法律

“义务”
２ “法律权利”是指权利享有者依法有权自

主决定作出或者不作出某种行为的自由

３ “法律义务”包括积极义务（如缴纳税款、
履行兵役）和消极义务（如不得毁坏公共财物、
不得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

（三）客体

法律关系客体的分类。 （见表 １－５）

表 １－５　 法律关系客体的分类

分类 具体内容 举例 适用范围

物

自然物 土地、 矿藏等

人造物 建筑、 机器等

一般等价物 货币和有价证券

『注意』 物可以有固定形态也可以没有固定形态

常见于 “物权关系”， 但

“经济法基础” 考试中，
会将合同标的物认定为

“合同关系”的客体

人身、 人格

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 姓名

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婚姻自主权等

禁止非法拘禁、 禁止刑讯逼供、
禁止侮辱诽谤他人、 禁止卖身为

奴、 禁止卖淫

常见于“人身关系”

『注意 １』 “人的整体”只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不能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注意 ２』 “人的部分”（比如人的头发、 血液、 骨髓、 精子和其他器官）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视为法律

上的“物”， 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精神产品 智力成果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商

标等
常见于知识产权关系

行为 行为的结果

生产经营行为、 经济管理行为、
提供一定劳务的行为、 完成一定

工作的行为

常见于合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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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１·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法律

关系构成要素的有（　 ）。
Ａ． 主体 Ｂ． 内容

Ｃ． 客体 Ｄ． 法律事件

解析 选项 Ｄ， 是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
变更和消灭的法定情况或者现象。 答案 ＡＢＣ

【例题 ２·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能够作为

法律关系主体的有（　 ）。
Ａ． 乙农民专业合作社

Ｂ． 甲市财政局

Ｃ． 智能机器人阿尔法

Ｄ． 大学生张某

解析 选项 ＡＢ 属于组织， 选项 Ｄ 属于自

然人， 均可以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选项 Ｃ 属

于物， 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答案 ＡＢＤ
【例题 ３·单选题】 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购

买 ２０ 台办公电脑的买卖合同， 总价款为 ２０ 万

元。 该法律关系的主体是（　 ）
Ａ． 甲公司和乙公司

Ｂ． ２０ 台办公电脑

Ｃ． ２０ 万元价款

Ｄ． 签订买卖合同

解析 选项 ＢＣ， 属于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和

对价， 其中选项 Ｂ 在“经济法基础”考试中被认

定为该买卖合同的客体； 选项 Ｄ， 属于引起法律

关系产生的法律行为。 答案 Ａ
【例题 ４·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营利

法人的是（　 ）。
Ａ． 社会团体

Ｂ． 政府机关

Ｃ． 有限责任公司

Ｄ． 事业单位

解析 选项 ＡＤ， 属于非营利法人； 选

项 Ｂ， 属于特别法人。 答案 Ｃ

【例题 ５·判断题】 合伙企业具有法人资格。
（　 ）

解析 合伙企业属于非法人组织， 不具有

法人资格。 答案 ×
【例题 ６·多选题】 下列关于自然人民事行

为能力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年满１８周岁的自然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Ｂ．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是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Ｃ． ８周岁以下的自然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Ｄ． １６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但以自己的劳动

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自然人视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

解析 选项 Ｂ，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

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选项 Ｃ， 不满 ８ 周岁

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答案 ＡＤ
【例题 ７·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法律

关系的客体的有（　 ）。
Ａ． 有价证券

Ｂ． 库存商品

Ｃ． 提供劳务行为

Ｄ． 智力成果

解析 选项 ＡＢ 属于法律关系客体中的

“物”； 选项 Ｃ， 属于法律关系客体中的“行为”；
选项 Ｄ， 属于法律关系客体中的“精神产品”。

答案 ＡＢＣＤ

考验三　 法律事实（★★）
扫 我 解 疑 难

概念： 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
变更和消灭的现象。

分类标准： 是否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
类别： 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
（一）法律事件（见表 １－６）

表 １－６　 法律事件

分类 别称 具体内容

自然现象 绝对事件

地震、 洪水、 台风、 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

生、 老、 病、 死

意外事故

社会现象 相对事件 社会革命、 战争、 重大政策的改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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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法律事件的出现“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 具有“不可抗力”的特征。
（二）法律行为（见表 １－７）

表 １－７　 法律行为

分类标准 分类内容 代表行为

行为是否合法 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行为的表现形式 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

行为是否通过意思表示作出

意思表示行为

非表示行为 拾得遗失物、 发现埋藏物

【说明】 《民法典》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因此， 非表示行为不属于法律行为

主体意思表示的形式
单方行为 遗嘱、 行政命令

多方行为

行为是否需要特定形式或实质要件 要式行为与非要式行为

主体实际参与行为的状态 自主行为与代理行为

补充
是否存在对待的给付 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

法律行为间的依存关系 主法律行为和从法律行为 买卖＋保证合同

『注意 １』 人的行为并非都是法律行为。
『注意 ２』 重点区分“法律事件”与“法律行

为”， 并看清题目问法。
『注意 ３』 法律行为的反向问法， 比如： “订

立遗嘱”是合法行为、 积极行为、 意思表示行

为、 单方行为、 要式行为、 自主行为。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能够直接

引起法律关系发生、 变更或者消灭的是（　 ）。
Ａ． 法律关系的主体

Ｂ． 法律关系的内容

Ｃ． 法律关系的客体

Ｄ． 法律事实

解析 选 项 ＡＢＣ， 属 于 法 律 关 系 的 三

要素。 答案 Ｄ
【例题 ２·单选题】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租

赁合同， 约定甲公司承租乙公司一台挖掘机，
租期 １ 个月， 租金 １ 万元。 引起该租赁法律关系

发生的法律事实是（　 ）。
Ａ． 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

Ｂ． 甲公司和乙公司

Ｃ． １ 万元租金

Ｄ． 租赁的挖掘机

解析 选项 Ａ， 属于引起法律关系产生的

法律事实中的法律行为； 选项 Ｂ， 属于法律关系

的主体； 选项 ＣＤ， 属于租赁合同的对价和标的

物， 其中选项 Ｄ 在“经济法基础”考试中被认定

为该租赁合同的客体。 答案 Ａ
【例题 ３·单选题】 下列法律事实中， 属于

法律事件的是（　 ）。
Ａ． 赠与房屋 Ｂ． 书立遗嘱

Ｃ． 火山喷发 Ｄ． 登记结婚

解析 选项ＡＢＤ， 属于法律行为。 答案 Ｃ
【例题 ４·单选题】 根据行为是否需要特定

形式或实质要件， 法律行为可以分为（　 ）。
Ａ． 单方的法律行为和多方的法律行为

Ｂ． 有偿的法律行为和无偿的法律行为

Ｃ． 要式的法律行为和不要式的法律行为

Ｄ． 主法律行为和从法律行为

解析 选项 Ａ， 是根据主体意思表示的形

式所作的分类； 选项 Ｂ， 是根据是否存在对待的

给付所作的分类； 选项 Ｄ， 是根据法律行为间的

依存关系所作的分类。 答案 Ｃ
【例题 ５·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单方

行为的是（　 ）。
Ａ． 签订合同 Ｂ． 缔结婚姻

Ｃ． 订立遗嘱 Ｄ． 销售商品

解析 选项 Ｃ， 单方行为是指由法律主体

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法律行为， 如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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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命令； 选项 ＡＢＤ， 属于多方行为。 答案 Ｃ
【例题 ６·多选题】 下列属于非表示行为的

有（　 ）。
Ａ． 订立遗嘱 Ｂ． 行政命令

Ｃ． 拾得遗失物 Ｄ． 发现埋藏物

解析 选项 ＣＤ， 非表示行为是指非经行

为者意思表示而是基于某种事实状态即具有法

律效果的行为， 如拾得遗失物、 发现埋藏物等；
选项 ＡＢ， 属于意思表示行为。 答案 ＣＤ

考验四　 法的形式和分类（★★）
扫 我 解 疑 难

（一）法的形式（见表 １－８）

表 １－８　 法的形式

形式 制定机关 注意要点 名称规律

宪法 全国人大
国家“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

律效力

法律
全国人大———基本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他法律
××法

法

规

行政法规 国务院 ××条例

地方性法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省； 设区的市、 自治州 ××地方××条例

规

章

部门规章 国务院各部委

没有法律、 行政法规的依据， 部门规

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

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不得

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

法定职责

××办法

××条例实施细则

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人民政府

没有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的

依据， 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

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

义务的规范

××地方××办法

效力排序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同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老侯提示』 特别行政区法、 国际条约也属

于法的形式。
『注意』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

出的“司法解释”也属于我国法的形式； 但最高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不属于我国法的形式。
【例题 １·多选题】 下列规范性文件中， 属

于部门规章的有（　 ）。
Ａ． 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
Ｂ． 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Ｃ．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
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解析 选项 Ａ， 属于行政法规； 选项 Ｄ，

属于法律。 答案 ＢＣ

【例题 ２·判断题】 在我国， 人民法院的判

决书是法的形式之一。 （　 ）
解析 我国不执行判例法， 最高人民法院

所作的判决书不能作为法的形式。 答案 ×
【例题 ３·单选题】 下列规范性文件中， 法

律效力最高的是（　 ）。
Ａ． 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
Ｂ． 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
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解析 法律效力等级： 宪法＞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同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答案 Ｃ

４１０



　 　 第一绝　 “琴”———总论　 　

（二）法律效力等级及其适用规则

１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宪法至上原则、 法律高于法规原则、 法规

高于规章原则、 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性法规原则。
２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３ 新法优于旧法

４ 新的一般规定与 旧 的 特 殊 规 定 不 一

致———谁来做裁判

（１）法律与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２）行政法规与行政法规： 国务院裁决。
（３）法律与授权制定的法规： 全国人大常委

会裁决。
（４）地方性法规、 规章之间不一致时：
①同一机关制定的： 制定机关裁决。
②部门规章之间、 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

章不一致： 国务院裁决。
③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

的规定不一致时， 处理办法见图 １－１。

图 １－１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的处理办法

【例题 ４·多选题】 下列关于规范性法律文

件适用原则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

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Ｂ．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不一致， 不

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裁决

Ｃ． 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

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

时， 由国务院裁决

Ｄ． 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

项的规定不一致时， 由国务院裁决

答案 ＡＢＣＤ
【例题 ５·判断题】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

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

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 国务院认为应当适

用地方性法规的， 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

性法规的规定， 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 应

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部门规章的规定。 （　 ）
解析 本题所述情形， 国务院认为适用部

门规章的， 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答案 ×

（三）法的分类（见表 １－９）

表 １－９　 法的分类

划分标准 法的分类

根据法的内容、 效力和制定程序划分 根本法和普通法

根据法的内容划分 实体法和程序法

根据法的空间效力、 时间效力或对人的效力划分 一般法和特别法

根据法的主体、 调整对象和渊源划分 国际法和国内法

根据法律运用的目的划分 公法和私法

根据法的创制方式和发布形式划分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例题 ６·单选题】 下列对法所作的分类中，
以法的创制方式和发布形式为依据进行分类的

是（　 ）。
Ａ．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Ｂ． 根本法和普通法

Ｃ． 实体法和程序法

Ｄ． 一般法和特别法

解析 选项 Ｂ， 是根据法的内容、 效力和

制定程序所作的分类； 选项 Ｃ， 是根据法的内容

所作的分类； 选项 Ｄ， 是根据法的空间效力、 时

间效力或对人的效力所作的分类。 答案 Ａ

考验五　 法律责任（★★★）
扫 我 解 疑 难

（一）民事责任

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返还财

产， 恢复原状， 修理、 重作、 更换， 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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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损失， 支付违约金， 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二）行政责任

１ 行政处罚

（１）声誉罚： 警告。
（２）财产罚：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

法财物。
（３）行为罚： 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吊销许

可证、 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４）人身罚： 行政拘留。
２ 行政处分： 警告、 记过、 记大过、 降级、

撤职、 开除

（三）刑事责任

１ 主刑———只能独立使用

（１）管制： ３ 个月以上 ２ 年以下， 数罪并罚

最高 ３ 年。
（２）拘役： １ 个月以上 ６ 个月以下， 数罪并

罚最高 １ 年。
（３）有期徒刑： ６ 个月以上 １５ 年以下。
『注意』 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不满 ３５ 年的，

最高不能超过 ２０ 年， 总和刑期在 ３５ 年以上的，
最高不能超过 ２５ 年”。

（４）无期徒刑。
（５）死刑： 立即执行和缓期“两年”执行。
２ 附加刑———可以同主刑一起使用， 也可

以单独使用

罚金、 剥夺政治权利、 没收财产、 驱逐

出境。
『注意 １』 政治权利：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游行、 示威自由的权

利； 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担任国有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注意 ２』 “支付违约金、 返还财产”属于民

事责任；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
属于行政责任； “罚金； 没收财产” 属于刑事

责任。
『注意 ３』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 附加刑

仍须执行， 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 合并执行，
种类不同的， 分别执行。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民事

责任的是（　 ）。
Ａ． 没收违法所得

Ｂ． 行政拘留

Ｃ． 恢复原状

Ｄ． 吊销营业执照

解析 选项 ＡＢＤ， 属于行政责任。
答案 Ｃ

【例题 ２·单选题】 甲公司因生产的奶制品

所含食品添加剂严重超标， 被市场监督管理局

责令停产停业。 甲公司承担的该项法律责任属

于（　 ）。
Ａ． 刑事责任 Ｂ． 行政处分

Ｃ． 民事责任 Ｄ． 行政处罚

解析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

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所给

予的法律制裁。 包括： 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所

得、 没收非法财物； 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者

吊销许可证、 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行政拘留等。
答案 Ｄ

【例题 ３·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行政

处罚的是（　 ）。
Ａ． 记过 Ｂ． 开除

Ｃ． 罚款 Ｄ． 降级

解析 选项 ＡＢＤ， 属于行政处分。
答案 Ｃ

【例题 ４·多选题】 下列刑事责任形式中，
属于主刑的有（　 ）。

Ａ． 无期徒刑 Ｂ． 拘役

Ｃ． 驱逐出境 Ｄ． 罚金

解析 选项 ＣＤ， 属于刑事责任中的附加

刑。 答案 ＡＢ
【例题 ５·判断题】 附加刑可以同主刑一起

使用， 还可以单独使用。 （　 ）
答案 √

【例题 ６·单选题】 根据刑事法律制度的规

定， 下 列 各 项 中， 属 于 拘 役 法 定 量 刑 期 的

是（　 ）。
Ａ． １５ 天以下

Ｂ． １ 个月以上 ６ 个月以下

Ｃ． ３ 个月以上 ２ 年以下

Ｄ． ６ 个月以上 １５ 年以下

答案 Ｂ
【例题 ７·多选题】 根据刑事法律制度的规

定， 剥夺政治权利是刑事责任中附加刑的一种，
下列各项中属于具体政治权利的有（　 ）。

Ａ．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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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担任国家机关职务

Ｃ． 担任国有公司、 企业的领导职务

Ｄ． 担任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的领导职务

答案 ＡＢＣＤ

第二部分　 平等主体

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考验一　 平等主体经济纠纷的

解决途径概述（★）
扫 我 解 疑 难

【举例】 侯某与赵氏萝卜公司因买卖合同发

生纠纷， 因双方法律关系平等， 因此可以选择

（经济）仲裁或民事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注意 １』 “或裁或审原则”： 平等主体之间

出现经济纠纷时， 只能在仲裁或者民事诉讼中

“选择一种”解决方式。
『注意 ２』 仲裁协议的“排他原则”： 有效的

仲裁协议可排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只有在没有

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 或者当事人放弃仲

裁协议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才可以行使管辖权。

【例题 １·判断题】 对于平等民事主体当事

人之间发生的经济纠纷而言， 有效的仲裁协议

可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　 ）
答案 √

【例题 ２·单选题】 甲公司长期拖欠乙公司

货款， 双方发生纠纷， 期间一直未约定纠纷的

解决方式， 为解决纠纷， 乙公司可采取的法律

途径是（　 ）。
Ａ． 提请仲裁 Ｂ． 提起民事诉讼

Ｃ． 申请行政复议 Ｄ． 提起行政诉讼

解析 平等主体之间出现经济纠纷时， 只

能在仲裁或者民事诉讼中选择一种解决方式，
有效的仲裁协议可排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只

有在没有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 或者当

事人放弃仲裁协议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才可以

行使管辖权。 本题中， 甲乙双方无仲裁协议，
乙公司只能采用民事诉讼方式解决。 答案 Ｂ

考验二　 （经济）仲裁（★★★）
扫 我 解 疑 难

（一）仲裁的适用范围（见表 １－１０）

表 １－１０　 仲裁的适用范围

是否适用 具体内容 说明

适用《仲裁法》 平等主体间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与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相同

不适用《仲裁法》
劳动争议 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适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

不能提请仲裁
（１）婚姻、 收养、 监护、 扶养、 继承纠纷 涉及“人身关系”

（２）行政争议 涉及“不平等”主体

『老侯提示』 “不适用《仲裁法》”并非一定

不能提请仲裁； “不能提请仲裁”一定不适用《仲
裁法》。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纠纷中， 可以适用

《仲裁法》解决的是（　 ）。
Ａ． 韩某与杨某的确认收养关系纠纷

Ｂ． 潘某与李某的监护权纠纷

Ｃ． 孙某与郑某的离婚纠纷

Ｄ． 张某与王某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解析 选项 ＡＢＣ， 婚姻、 收养、 监护、 扶

养、 继承纠纷， 不能提请仲裁。 答案 Ｄ

【例题 ２·多选题】 下列纠纷中， 不能依《仲
裁法》提请仲裁的有（　 ）。

Ａ． 赵某与侯某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Ｂ． 赵某与高某之间的离婚纠纷

Ｃ． 赵某与张某之间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Ｄ． 赵某与甲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

解析 选项 Ｂ， 不能提请仲裁当然不适用

《仲裁法》； 选项 Ｃ， 适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调解仲裁法》； 选项 Ｄ， 适用《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 答案 ＢＣＤ
（二）仲裁的基本原则（见表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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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１　 仲裁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 具体内容

自愿
双方自愿， 达成仲裁协议。 没有仲裁协议， 一方申请仲裁的， 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有效的仲裁协

议可以排除法院的管辖权

公平合理 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 仲裁庭可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作出裁决

独立仲裁

（１）仲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由当事人协议选定；
（２）仲裁机构独立存在并依法独立进行仲裁活动， 不受任何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注意』 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 其他机关包括其他仲裁机构间均无隶属关系

一裁终局
仲裁裁决作出后， 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

院”不予受理

【例题 ３·判断题】 买卖合同当事人发生纠

纷， 没有仲裁协议， 一方申请仲裁的， 仲裁委

员会应予受理。 （　 ）
解析 没有仲裁协议， 一方申请仲裁的，

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答案 ×
【例题 ４·单选题】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

下列关于仲裁委员会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相互间具有隶属关系

Ｂ． 隶属于行政机关

Ｃ． 可由当事人自主选定

Ｄ． 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解析 选项 Ａ， 仲裁委员会之间没有隶属

关系； 选项 Ｂ， 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 与

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 选项 Ｄ， 仲裁委员会可

以在直辖市和省、 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设立， 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设区的市设立，
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答案 Ｃ

【例题 ５·判断题】 对仲裁庭作出裁决不服

时， 仲裁裁决作出后， 当事人可就同一纠纷再

申请仲裁。 （　 ）
解析 仲裁裁决作出后， 当事人就同一纠

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仲裁委员

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答案 ×

（三）仲裁协议

１ 仲裁协议的形式

仲裁协议应以“书面”形式订立。 口头达成

仲裁的意思表示无效。
『注意』 仲裁协议可以在纠纷发生前约定，

也能在纠纷发生后协商订立。
２ 仲裁协议的内容

（１）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２）仲裁事项。
（３）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举例 １】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 提交北京仲裁

委员会仲裁。
甲方： 侯某　 　 　 　 　 乙方： 赵某

『注意』 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

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当事人可以“补
充协议”； 达不成补充协议的， 仲裁协议无效。

【举例 ２】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某些纠纷，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 双方同意以仲

裁方式解决。
甲方： 侯某　 　 　 　 　 乙方： 赵某

３ 仲裁协议的效力（见表 １－１２）

表 １－１２　 仲裁协议的效力

仲裁协议 具体内容 注意事项

独立性
仲裁协议“独立”存在， 合同的变更、 解除、 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

的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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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仲裁协议 具体内容 注意事项

效力异议

（１）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 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

者请求“法院”作出裁定；
（２）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 另一方请求法院作出裁定的， 由“法院”
裁定；
（３）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 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无视协议的

存在

（１）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 一方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 法院受理

后， 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 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但

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
（２）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 视为放弃仲裁协

议， 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注意』 为保证司法

资源可以得到合理的

分配， 此处均要求在

“仲 裁 庭 首 次 开 庭

前”提出。 考题中注

意“仲裁庭首次开庭

时”“起诉前” “一审

法庭辩论终结前”等

错误说法

【例题 ６·判断题】 仲裁协议既能在纠纷发

生前订立， 也能在纠纷发生后订立。 （　 ）
答案 √

【例题 ７·多选题】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
下列各项中， 属于仲裁协议应当具备的内容

有（　 ）。
Ａ． 仲裁事项

Ｂ．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Ｃ． 选定的仲裁员

Ｄ． 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解析 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 请求

仲裁的意思表示； 仲裁事项； 选定的仲裁委员

会。 答案 ＡＢＤ
【例题 ８·单选题】 甲、 乙发生合同纠纷，

继而对双方事先签订的仲裁协议效力发生争议。
甲提请丙仲裁委员会确认仲裁协议有效， 乙提

请丁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关于确定该仲裁

协议效 力 的 下 列 表 述 中，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的

是（　 ）。
Ａ． 应由丙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

出决定

Ｂ． 应由丁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裁定

Ｃ． 应根据甲、 乙提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

时间先后来确定由仲裁委员会决定或丁法院

裁定

Ｄ． 该仲裁协议自然失效

解析 （１）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

议的， 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

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２）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

出决定， 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 由

人民法院裁定。 答案 Ｂ

【例题 ９·单选题】 甲、 乙因买卖货物发生

合同纠纷， 甲向法院提起诉讼。 开庭审理时，
乙提出双方签有仲裁协议， 应通过仲裁方式解

决。 对该案件的下列处理方式中， 符合法律规

定的是（　 ）。
Ａ． 仲裁协议有效， 法院驳回甲的起诉

Ｂ． 仲裁协议无效， 法院继续审理

Ｃ． 由甲、 乙协商确定纠纷的解决方式

Ｄ． 视为甲、 乙已放弃仲裁协议， 法院继续

审理

解析 乙在“首次开庭前”未对法院受理该

案提出异议的， 视为放弃仲裁协议， 法院应当

继续审理。 答案 Ｄ
【例题 １０·多选题】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

下列关 于 仲 裁 协 议 效 力 的 表 述 中， 正 确 的

有（　 ）。
Ａ． 合同的变更、 解除、 终止或者无效， 不

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Ｂ． 当事人口头达成的仲裁协议有效

Ｃ． 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当事人又达不成补充

协议的， 仲裁协议无效

Ｄ．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 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解析 选项 Ｂ， 仲裁协议应当以书面形式

订立， 口头达成仲裁的意思表示无效。
答案 ＡＣＤ

（四）仲裁裁决

１ 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庭由 ３ 名或者 １ 名仲裁员组成。
（１）当事人约定由 ３ 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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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应当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

任指定 １ 名仲裁员， 第 ３ 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

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第 ３ 名

仲裁员为首席仲裁员。
（２）当事人约定由 １ 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

的， 应当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

委员会主任指定。
２ 回避制度

（１）是本案当事人， 或者当事人、 代理人的

近亲属；
（２）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３）与本案当事人、 代理人有其他关系，
“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

（４）私自会见当事人、 代理人， 或者接受当

事人、 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
３ 仲裁应开庭但不公开

『注意 １』 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 仲裁庭可

以根据仲裁申请书、 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

裁决。
『注意 ２』 当事人协议公开的， 可以公开进

行， 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４ 仲裁的和解与调解（见表 １－１３）

表 １－１３　 仲裁的和解与调解

项目 具体内容

和解

（１）当事人申请仲裁后， 可以自行和解；
（２）达成和解协议的， “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 “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３）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撤回仲裁申请”后又反悔的， 可以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调解

（１）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 “可以”先行调解；
（２）当事人自愿调解的， 仲裁庭“应当”调解；
（３）调解不成的， 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４）调解达成协议的， 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 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
（５）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 即发生法律效力；
（６）在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 仲裁庭应当及时作出裁决

５ 作出裁决

（１）以谁为准？
①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②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 裁决应当

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老侯提示』 看清案例的表述方式， ２ ∶ １ 时

少数服从多数； １ ∶ １ ∶ １时以首席仲裁员意见为准。
（２）何时生效？
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６ 履行裁决及强制执行

仲裁裁决作出后， 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

『注意』 与“一裁终局原则”进行区分。
【例题 １１·多选题】 下列仲裁员中， 必须回

避审理案件的有（　 ）。
Ａ． 李某， 是案件当事人的股东

Ｂ． 张某， 是案件当事人的配偶

Ｃ． 王某， 是案件争议所属区域的专家

Ｄ． 赵某， 是案件代理律师的父亲

解析 选项 Ａ， 仲裁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选项 ＢＤ， 仲裁员是本案当事人、 代理人的近亲

属； 上述情形仲裁员必须回避审理案件。
答案 ＡＢＤ

【例题 １２·单选题】 仲裁裁决书的生效时间

是（　 ）。
Ａ． 自“作出”之日 Ｂ． 自“送达”之日

Ｃ． 自“签收”之日 Ｄ． 自“交付”之日

答案 Ａ
【例题 １３·多选题】 甲、 乙因合同纠纷申请

仲裁， 仲裁庭对案件裁决未能形成一致意见，
关于该案件仲裁裁决的下列表述中， 符合法律

规定的有（　 ）。
Ａ． 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

Ｂ． 应当由仲裁庭达成一致意见作出裁决

Ｃ． 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 按照首席

仲裁员的意见作出裁决

Ｄ． 仲裁庭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时， 提请仲裁

委员会作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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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１）裁决应当按照多数仲裁员的意

见作出； （２）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 裁决

应当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答案 ＡＣ
【例题 １４·判断题】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生效

仲裁裁决的，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仲裁机构申

请强制执行。 （　 ）
解析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 另一方当事

人可以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 答案 ×
【例题 １５·多选题】 甲、 乙、 丙、 丁四人就

《仲裁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讨论， 则下列四人的

说法中错误的有（　 ）。
Ａ． 甲认为仲裁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

财产权益纠纷， 因此离婚财产纠纷也应适用《仲
裁法》

Ｂ． 乙认为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原则， 因此当

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反悔的， 不可以再就同一

事项申请仲裁

Ｃ． 丙认为若双方未单独签订仲裁协议而是

只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 则若合同无效， 仲

裁条款也无效

Ｄ． 丁认为仲裁是否公开进行是自愿的， 当

事人协议公开的就可以公开进行

解析 选项 Ａ， 离婚不适用《仲裁法》； 选

项 Ｂ，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 可以选择请求仲

裁委员会依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 也可以选择

撤回申请。 选择作出裁决的， 反悔后不得再次

申请仲裁， 但选择撤回申请的， 反悔后可以再

次申请仲裁； 选项 Ｃ， 仲裁协议独立存在， 合同

的变更、 解除、 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

的效力； 选项 Ｄ， 当事人协议公开， 但是涉及国

家秘密的不可以公开。 答案 ＡＢＣＤ

考验三　 民事诉讼（★★★）
扫 我 解 疑 难

（一）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

“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

系” 发生纠纷， 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详见表

１－１４。

表 １－１４　 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

分类 具体内容 举例

民事案件

由物权、 债权、 知识产权、 人身权关系引起的

诉讼

房屋产权争议案件、 合同纠纷案件、 侵犯著作权

案件、 侵犯名誉权案件等

由婚姻家庭、 继承关系、 收养关系引起的诉讼
离婚案件、 追索扶养费案件、 财产继承案件、 解

除收养关系案件等

经济关系中属于民事性质的诉讼
因污染引起的侵权案件、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引起

的损害赔偿案件

商事案件 商事关系诉讼
票据案件、 股东权益纠纷案件、 保险合同纠纷案

件、 海商案件等

劳动争议案件 社会关系争议 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等

非讼案件
适用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审理

的案件

选民资格案件， 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案件、 认定

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案件等

【例题 １·多选题】 下列案件中， 适用《民事

诉讼法》的有（　 ）。
Ａ． 公民名誉权纠纷案件

Ｂ． 企业与银行因票据纠纷提起诉讼的案件

Ｃ． 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因税收征纳争议提起

诉讼的案件

Ｄ．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合同纠纷提起

诉讼的案件

解析 选项 Ｃ， 属于纵向经济纠纷， 适用

《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答案 ＡＢＤ
【例题 ２·单选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的规定， 下列案件中， 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

是（　 ）。
Ａ． 扶养费纠纷案件

Ｂ． 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Ｃ． 选民资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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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房屋产权纠纷案件

解析 选项 Ａ， 属于民事案件中婚姻家庭

关系、 继承关系、 收 养 关 系 引 起 的 诉 讼； 选

项 Ｂ， 属于劳动争议案件； 选项 Ｄ， 属于民事案

件中由民法调整的物权关系、 债权关系、 知识

产权关系、 人身权关系引起的诉讼。 答案 Ｃ
（二）审判制度

１ 两审终审制度———一个诉讼案件经过两

级法院审判后即终结

（１）四级法院： 最高、 高级、 中级、 基层。
（２） 二审法院的判决、 裁定是终审判决、

裁定。

（３）对终审判决、 裁定， 当事人不得上诉，
如果发现终审判决确有错误， 可以通过审判监

督程序（再审程序）予以纠正。
（４）特殊情况———一审终审。
①适用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

序和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老侯提示』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并非

都是小额案件， 注意考题陷阱。
②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一审判决、 裁定。
２ 合议制度———由“３ 名以上” “审判人员”

组成审判组织（见表 １－１５）

表 １－１５　 合议制度

审判制度 组成 适用

一审

独任制

合议制

审判员 简易程序、 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

审判员＋陪审员 一般案件

审判员 选民资格案、 重大疑难案

二审 合议制 审判员 所有案件

『老侯提示』 注意“审判人员”和“审判员”的区别， 审判人员中还包括人民陪审员。
３ 回避制度———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

回避制度适用的人员（见表 １－１６）。

表 １－１６　 回避制度

是否适用 具体人员

√ 审判人员、 书记员、 翻译人员、 鉴定人、 勘验人

× 证人

『注意』 当事人请求上述人员回避可以书面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
４ 公开审判制度（见表 １－１７）

表 １－１７　 公开审判制度

分类 审判过程 审判结果

一般情况

特殊情况

法院审理民事或行政案件应当“公开”进行

依法不公开 涉及国家机密、 个人隐私、 法律另有规定

依当事人申请不公开 离婚案件、 涉及商业秘密

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注意』 公开审理案件， 应当在开庭前公告

当事人姓名、 案由和开庭的时间、 地点， 以便

群众旁听。
【链接】 （１）仲裁不公开进行； （２）当事人协

议公开的， 可以公开进行， 但涉及国家秘密的

除外。

【例题 ３·单选题】 甲、 乙公司因技术转让

合同的履行产生纠纷， 甲公司向某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法院受理该案件， 已知该案件涉及商

业秘密， 下列关于该案件是否公开审理的表述

中， 正确的是（　 ）。
Ａ． 该案件应当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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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该案件不应当公开审理

Ｃ．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后决定是否公开审理

Ｄ． 由双方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 可以

不公开审理

解析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涉及商业

秘密的案件， 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 可以

不公开审理。 答案 Ｄ
【例题 ４·判断题】 民事案件不论是否公开

审理， 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　 ）
答案 √

【例题 ５·多选题】 关于民事诉讼与仲裁法

律制度相关内容的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民事经济纠纷实行或裁或审制度

Ｂ． 民事诉讼与仲裁均实行回避制度

Ｃ． 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度， 仲裁实行

一裁终局制度

Ｄ． 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制度， 仲裁不公

开进行

答案 ＡＢＣＤ
（三）民事诉讼管辖

１ 级别管辖

绝大多数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管辖。
２ 地域管辖

（１）一般地域管辖———普通管辖。

按照“当事人所在地与法院辖区的隶属关

系”来确定案件管辖法院。
①一般情况。
“原告就被告”原则→由“被告住所地”人民

法院管辖。
『注意』 被告住所地指其户籍所在地， 如果

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 由“经常居住地”
人民法院管辖。

②特殊情况。
“被告就原告”原则→由“原告住所地”人民

法院管辖。
Ⅰ 对“不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

“身份关系”的民事诉讼；
Ⅱ 对“下落不明”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

系”的民事诉讼；
Ⅲ 对“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

系”的民事诉讼；
Ⅳ 对“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提起的

民事诉讼；
Ⅴ 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民事诉讼。
（２）特殊地域管辖———特别管辖， 以“诉讼

标的所在地、 法律事实所在地”为标准确定管辖

法院（见表 １－１８）。

表 １－１８　 特别管辖

纠纷 管辖法院

合同纠纷 合同“履行”地

保险合同纠纷 “保险标的物”所在地

运输合同纠纷 运输“始发地、 目的地”

票据纠纷 票据“支付”地

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地

侵权行为“实施”地

侵权结果“发生”地

『注意 １』 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

“计算机设备所在地”， 侵权结果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
『注意 ２』 因产品、 服务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 人身损害

提起的诉讼， “产品制造地、 产品销售地、 服务提供地、 侵权

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

交通事故请求损害赔偿 事故“发生”地或者车辆、 船舶“最先到达”地、 航空器“最先降落”地

公司设立、 确认股东资格、 分配利

润、 解散等纠纷
公司住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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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特别管辖不排除一般管辖， 上述纠

纷均可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３）专属管辖。
法律规定某些案件必须由特定的法院管辖，

当事人不能以协议的方式加以变更。
①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不动产”

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②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

“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③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

死亡时住所地”人民法院或“主要遗产所在地”人
民法院管辖。

（４）协议管辖。
①可协议的纠纷类型。
“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注意』 与“仲裁”的适用范围相同。
②可协议的管辖法院。
被告住所地、 合同履行地、 合同签订地、

原吿住所地、 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

系”的地点。
『注意 １』 协议管辖排除普通管辖和特别管

辖， 以协议约定为准， 但不得违反《民事诉讼

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注意 ２』 区别于仲裁中关于仲裁委员会的

约定： 当事人选择仲裁委员会遵循自愿原则，
不要求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仲裁

委员会。
（５）共同管辖（选择管辖）———“立案在先”

原则。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 原

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 原告向两个

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 由“最先立

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注意』 “起诉时间”为此点命题陷阱。
【例题 ６·判断题】 民事诉讼中被告住所地

和经常居住地不一致， 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

管辖。 （　 ）
解析 被告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不一致，

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答案 ×
【例题 ７·判断题】 因票据纠纷提起的民事

诉讼， 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　 ）
解析 因票据纠纷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

“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答案 ×

【例题 ８·单选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的规定， 下列法院中， 对公路运输合同纠纷案

件不享有管辖权的是（　 ）。
Ａ． 原告住所地法院

Ｂ． 被告住所地法院

Ｃ． 运输目的地法院

Ｄ． 运输始发地法院

答案 Ａ
【例题 ９·多选题】 甲企业得知竞争对手乙

企业在 Ｍ 地的营销策略将会进行重大调整， 于

是到乙企业设在 Ｎ 地的分部窃取乙企业内部机

密文件， 随之采取相应对策， 给乙企业在 Ｍ 地

的营销造成重大损失， 乙企业经过调查掌握了

甲企业的侵权证据， 拟向法院提起诉讼， 其可

以选择提起诉讼的法院有（　 ）。
Ａ． 甲住所地法院

Ｂ． 乙住所地法院

Ｃ． Ｍ 地法院

Ｄ． Ｎ 地法院

解析 （１）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 由侵

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２）侵

权行为地， 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 侵权结果发

生地。 本题中， 侵权行为实施地是 Ｎ 地（Ｎ 地的

分部实施窃取行为）， 侵权结果发生地是 Ｍ 地

（乙企业在 Ｍ 地的营销策略）， 被告为甲企业。
答案 ＡＣＤ

【例题 １０·多选题】 甲县的杨某在乙县购买

丙县电磁炉厂生产的电磁炉， 因电磁炉漏电导

致杨某位于丁县的房屋烧毁受损。 杨某欲提起

侵权之诉， 下列法院中， 有管辖权的有（　 ）。
Ａ． 甲县人民法院

Ｂ． 乙县人民法院

Ｃ． 丁县人民法院

Ｄ． 丙县人民法院

解析 因产品、 服务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

财产、 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 产品制造地（选

项 Ｄ）、 产品销售地（选项 Ｂ）、 服务提供地、 侵

权行为地（选项 Ｃ）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均有

管辖权。 答案 ＢＣＤ
【例题 １１·判断题】 因确认股东资格纠纷引起

的民事诉讼， 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　 ）
答案 √

【例题 １２·单选题】 甲、 乙因某不动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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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 甲欲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其选择诉讼管

辖法院的下列表述中， 符合法律规定的是（　 ）。
Ａ． 甲只能向甲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

Ｂ． 甲只能向乙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

Ｃ． 甲只能向该不动产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Ｄ． 甲可以选择向乙住所地或该不动产所在

地法院提起诉讼

解析 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不动

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答案 Ｃ
【例题 １３·多选题】 位于 Ａ 市的甲公司和位

于 Ｂ 市的乙公司在 Ｃ 市签订一份劳务合同， 约

定由甲公司对乙公司位于 Ｄ 市的设备进行维修，
双方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诉讼管辖地。 其后甲

公司依约对设备进行了维修， 但乙公司以设备

没有恢复原有生产性能为由拒绝付款， 双方发

生纠纷， 则甲公司可以向（　 ）法院提起诉讼。
Ａ． Ａ 市 Ｂ． Ｂ 市

Ｃ． Ｃ 市 Ｄ． Ｄ 市

解析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合同未约

定管辖法院的， 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

的人民法院管辖。 本题中， 被告为乙公司， 合

同履行地为 Ｄ 市。 答案 ＢＤ
【例题 １４·单选题】 甲、 乙签订运输合同，

约定将一批货物由 Ｘ 地运往 Ｙ 地。 后因乙未在

合同约定的时间将货物运达， 双方发生争议。
甲到乙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后， 又分别到 Ｘ 地

及 Ｙ 地人民法院起诉。 Ｙ 地人民法院于 ３ 月 ５ 日

予以立案， 乙住所地人民法院于 ３ 月 ８ 日予以立

案， Ｘ 地人民法院于 ３ 月 １２ 日立案。 根据民事

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 该案件的管辖法院应当

是（　 ）。
Ａ． 甲住所地人民法院

Ｂ． 乙住所地人民法院

Ｃ． Ｘ 地人民法院

Ｄ． Ｙ 地人民法院

解析 因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运

输始发地、 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

管辖； 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

诉的， 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本题中，
最先立案的是 Ｙ 地人民法院。 答案 Ｄ

（四）诉讼时效

１ 诉讼时效的概念

诉讼时效， 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

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 当时效期

间届满时， 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制度。
『注意 １』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权利人丧失

“胜诉权”， 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注意 ２』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义务人同

意履行的， 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
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 不得请求返还。

『注意 ３』 诉讼时效的期间、 计算方法以及

中止、 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 当事人约定

无效。
『注意 ４』 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

的规定。
２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见表 １－１９）

表 １－１９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是否适用 请求权

适用 一般的请求权

不适用

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请求支付抚养费、 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３ 诉讼时效期间的具体规定（见表 １－２０）

表 １－２０　 诉讼时效期间的具体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 起算点 长度

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和义务人时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为“３ 年”

最长诉讼时效期间 权利被侵害之日 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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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赵某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因鼻窦炎在

医院进行了手术。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赵某的鼻

子开始流脓，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经鉴定流脓与当

年的手术有关， 则赵某最晚应于何时向法院提

起诉讼， 主张其民事权利？
【答案】 （１）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 ３ 年， 从

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及义务人之日起计

算。 本题中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赵某仅知道鼻子流

脓， 但并不知道原因， 不构成“知道或应当知道

权利被侵害和义务人”， 因此诉讼时效期间未起

算；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 经鉴定流脓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的手术有关， 赵某“知道权利被侵害和

义务人”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 直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止； （２）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 ２０ 年

的法律不予保护。 本题中， 赵某权利被侵害之

日为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 直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止。
因此赵某最晚应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之前起诉。

４ 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和中断

（１）中止。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６ 个月内”， 因“下

列障碍”致使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 诉讼时

效中止。
①关于法定障碍———客观原因。
Ⅰ 不可抗力；
Ⅱ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 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丧失代理权；

Ⅲ 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
Ⅳ 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②关于最后 ６ 个月。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６ 个月以前发生上述

事由， 到最后 ６ 个月时法定事由已消除的， 则不

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止。
该事由到最后 ６ 个月开始时仍然存在， 则应

从最后 ６ 个月开始时中止诉讼时效， 直到该障碍

消除。
③中止的法律后果。
诉讼时效期间“暂停计算”。 自中止时效的

“原因消除之日起满 ６ 个月”， 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
（２）中断。
在诉讼时效期间， 因“下列情形”出现， 导

致诉讼时效期间中断。

①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主观原因。
Ⅰ 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Ⅱ 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Ⅲ 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Ⅳ 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有同等效力的

其他情形。
②中断的法律后果。
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全部归于无效（归零）。

从中断、 有关程序终结时起， 诉讼时效期间“重
新计算”（重启）。

【例题 １５·多选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的规定， 下列关于诉讼时效制度适用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有（　 ）。

Ａ． 当事人不可以约定延长或缩短诉讼时效

期间

Ｂ．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当事人自愿履行

义务的， 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Ｃ．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当事人自愿履行

义务后， 可以请求返还

Ｄ．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人民法院

可以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进行审判

解析 选项 Ａ， 诉讼时效期间法定， 当事

人不得约定； 选项 Ｂ，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义

务人同意履行的， 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

由抗辩； 选项 Ｃ，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 义务人

已自愿履行的， 不得请求返还； 选项 Ｄ， 人民法

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答案 ＣＤ
【例题 １６·多选题】 下列各项请求权中， 不

适用诉讼时效的有（　 ）。
Ａ． 债权人请求返还借款

Ｂ． 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Ｃ． 未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Ｄ． 请求支付抚养费

解析 选项 Ａ， 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
选项 Ｃ， “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

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 答案 ＢＤ
【例题 １７·单选题】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

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普通诉讼

时效期间为（　 ）。
Ａ． ２０ 年 Ｂ． １ 年

Ｃ． ３ 年 Ｄ． ２ 年

解析 根据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

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３ 年。 答案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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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１８·单选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的规定， 在诉讼时效最后一定期间内， 因法定

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该期间

是（　 ）。
Ａ． ２ 年 Ｂ． ３ 年

Ｃ． １ 年 Ｄ． ６ 个月

答案 Ｄ
【例题 １９·多选题】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

定，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６ 个月内， 因特定情

形不能行使请求权的， 诉讼时效中止。 下列各

项中， 属于该特定情形的有（　 ）。
Ａ．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

Ｂ． 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Ｃ． 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

Ｄ． 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解析 选项 ＢＤ， 属于主观原因， 导致诉

讼时效期间中断。 答案 ＡＣ
（五）调解、 判决和执行

１ 调解（见表 １－２１）

表 １－２１　 调解

种类 具体内容 注意事项

可以调解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

调解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 应

当及时裁判

必须调解 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行调解 不应久调不决

不得调解

（１）适用“特别程序、 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 的

案件；
（２）“婚姻等身份关系确认”案件

区别“离婚案件”与“婚姻身份关系确认案

件”

『注意』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 即

具有法律效力。
２ 判决———公开进行没有例外

（１）一审上诉期。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

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１５ 日内”向上一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生效判决。
①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②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

的一审判决；
③第二审法院的判决， 是终审判决。
『注意』 生效判决“不得上诉”， 如确有错误

的， 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 （再审程序） 予以

纠正。
３ 执行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 裁定、 调解书

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 当事

人必须履行。
４ 强制执行（见表 １－２２）

表 １－２２　 强制执行

法律文件 申请人 执行机构

判决、 裁定
对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

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第一审法院

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法院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

执行的法律文书
对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

被执行人住所地法院

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法院

【例题 ２０·判断题】 人民法院对于亲子关系

身份案件， 不得适用调解程序。 （　 ）
解析 对于亲子关系身份案件， 属于婚姻

“等”身份关系确认案件， 不得调解。 答案 √
【例题 ２１·单选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的规定， 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

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一定期间内向上一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期间是（　 ）日。
Ａ． ５ Ｂ． １０
Ｃ． １５ Ｄ． ３０

答案 Ｃ
【例题 ２２·判断题】 对终审民事判决， 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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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得上诉。 （　 ）
答案 √

【例题 ２３·多选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

的规定， 下列关于执行启动方式的表述中， 正

确的有（　 ）。
Ａ．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 裁定， 一方

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

Ｂ．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 裁定一方拒

绝履行的， 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Ｃ．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

律文书， 一方拒绝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Ｄ．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

律文书， 一方拒绝履行的， 可以由审判员移送

执行员执行

解析 选项 ＡＢ，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

决， 裁定可由对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 也

可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选项 ＣＤ， 调解书

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只能由

对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执行。 答案 ＡＢＣ

第三部分　 不平等主体

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考验一　 不平等主体经济纠纷

的解决途径概述（★）
扫 我 解 疑 难

【举例】 甲公司与税务机关因纳税问题发生

纠纷， 因税务机关拥有行政执法权， 双方法律

关系不平等， 因此可以选择行政复议或者行政

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注意』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都由行政管理

相对人甲公司一方提出申请， 选择哪种方式与

纠纷的性质有关。

考验二　 行政复议及

税务行政复议（★★★）
扫 我 解 疑 难

【说明】“税务行政复议”为“税收征管法”的
知识点， 因与此处联系密切故调整至此处一并

掌握。
（一）行政复议的当事人与行政复议机关

【案例】 甲市 Ａ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产品质

量检查中， 发现 Ｍ 超市存在销售“三无产品”的

情形， 遂责令其改正， 将“三无产品”全部下架，
没收其违法所得， 并处以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

和未售出产品）货值金额 ３ 倍的罚款。 Ｍ 超市认

为处罚过重， 则其可以向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或 Ａ 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１ 行政复议“申请人”： Ｍ 超市

２ 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 Ａ 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３ 行政复 议 机 关： 被 申 请 人 的 “ 上 级 机

关”———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４ 有行政复议权的其他机关： Ａ 县人民政府

（二）行政复议范围

１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１１ 项）
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侵犯其合法权益， “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范围

的”，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注意 １』 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不

能申请行政复议， 但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

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 在对具体行

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 可以“一并”向行政复

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注意 ２』 可以“一并”申请附带审查的仅限

于各种“规定”， 不包括国务院部委和地方人民

政府“规章”。
２ 行政复议的排除事项

（１）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

他“人事处理决定”。
『老侯提示』 外部行为可议， 内部行为不可

议， 但可以依据《公务员法》申诉。
（２）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

或者其他处理。
『老侯提示』 行政机关并未行使行政权， 当

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
【例题 １·多选题】 下列纠纷中， 当事人可

以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有（　 ）。
Ａ． 李某对公安机关作出的给予其行政拘留

决定不服引起的纠纷

Ｂ． 甲公司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查封其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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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引起的纠纷

Ｃ． 杨某对所任职的税务局作出的免除其职

务的决定不服引起的纠纷

Ｄ． 乙公司对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吊销其

餐饮服务许可证决定不服引起的纠纷

解析 选项 Ｃ， 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

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 不能申请行政复

议， 可以依法提出申诉。 答案 ＡＢＤ
【例题 ２·多选题】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律

制度的规定，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下列行政行

为不服时，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有（　 ）。
Ａ． 罚款

Ｂ． 确认适用税率

Ｃ． 加收滞纳金

Ｄ． 依法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解析 选项 ＡＢＣ， 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可

以申请行政复议； 选项 Ｄ， 属于抽象行政行为，
不能申请行政复议。 答案 ＡＢＣ

【例题 ３·多选题】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律

制度的规定，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下列行

政行为不服时，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有（　 ）。
Ａ． 加收滞纳金

Ｂ． 发票管理行为

Ｃ． 不依法确认纳税担保行为

Ｄ． 纳税信用等级评定行为

解析 上述选项均属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

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答案 ＡＢＣＤ

（三）税务行政复议的“必经复议”（“税收征

管法”）
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及纳税担保人对税务

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的， 应当“先”向复

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
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征税行为”包括： 确认纳税主体、 征税对

象、 征税范围、 减税、 免税、 退税、 抵扣税款、
适用税率、 计税依据、 纳税环节、 纳税期限、
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和

征收税款、 加收滞纳金及扣缴义务人、 受税务

机关委托的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代扣代缴、 代收

代缴、 代征行为等。
『注意 １』 申请人按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

必须先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 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注意 ２』 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逾期不

缴纳罚款“加处罚款”的决定不服的， 应当先缴

纳罚款和加处罚款， 再申请行政复议。
『老侯提示』 对“罚款”决定不服， 可以“直

接”申请行政复议（无须先缴纳罚款， 也无须提

供纳税担保）； 而仅仅对“加处罚款”不服， 申请

行政复议的， 需要先缴纳罚款和加处罚款。
【例题 ４·单选题】 税务机关作出的下列具

体行政行为中， 纳税人不服时可以选择申请税

务行政复议或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是（　 ）。
Ａ． 征收税款

Ｂ． 加收滞纳金

Ｃ． 确认纳税主体

Ｄ． 没收财物和违法所得

解析 选项 ＡＢＣ， 属于征税行为， 纳税人

不服的， 必须先申请行政复议， 对行政复议决

定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选

项 Ｄ， 属于税务行政处罚， 不属于征税行为， 纳

税人不服的，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答案 Ｄ
【例题 ５·多选题】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律

制度的规定，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下列行政行

为不服， 可以直接起诉的有（　 ）。
Ａ． 税务机关加收滞纳金的行为

Ｂ． 税务机关将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由 Ａ 级

降为 Ｂ 级

Ｃ． 税务机关扣押、 查封纳税人的财产

Ｄ． 纳税人依照法律规定提供了纳税担保，
税务机关不依法确认纳税担保

解析 选项 Ａ， 税务机关加收滞纳金的行

为必须先申请行政复议， 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

的， 可以提起诉讼。 答案 ＢＣＤ
【例题 ６·判断题】 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

逾期不缴纳罚款加处罚款的决定不服的， 应当先

缴纳罚款和加处罚款， 再申请行政复议。 （　 ）
答案 √

（四）行政复议的申请与受理

１ 行政复议申请

（１）申请时间。
①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６０ 日

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

限“超过”６０ 日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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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

申请期限的， 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

计算。
『注意』 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同时申

请“赔偿”。
（２）申请方式。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 也

可以“口头”申请。
『注意 １』 书面申请可以采取“当面递交、 邮

寄、 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
『注意 ２』 与仲裁区分， 当事人申请仲裁必

须有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
口头达成仲裁的意思表示无效。

（３）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 不得

申请行政复议。
２ 行政复议受理

（１）受理程序（“税收征管法”）。
①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 应

当在“５ 日内”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
②行政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或者受理以后

超过行政复议期限不作答复的， 申请人可以自收

到不予受理决定书之日起或行政复议期满之日起

“１５ 日内”，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２）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不得

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３）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

行，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停止执行：
①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②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③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 行政复议机关认

为其要求合理， 决定停止执行的；
④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
３ 行政复议申请的撤回（“税收征管法”）
（１）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撤回行政

复议申请的， 经行政复议机构同意， 可以撤回。
（２）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 不得再以

“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但是，
申请人能够证明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违背其真实

意思表示的除外。
（３）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改变原具体行政

行为的， 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但是，

申请人依法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除外。
【例题 ７·单选题】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律

制度的规定， 纳税人申请税务行政复议的法定

期限是（　 ）。
Ａ． 在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６０ 日内

Ｂ． 在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３ 个月内

Ｃ． 在知道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

起 ３ 个月内

Ｄ． 在知道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

起 ６０ 日内

答案 Ｄ
【例题 ８·判断题】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

可以书面申请， 也可以口头申请。 （　 ）
答案 √

【例题 ９·多选题】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律

制度的规定， 纳税人提出税务行政复议书面申

请可以采取的方式有（　 ）。
Ａ． 邮寄 Ｂ． 邮件

Ｃ． 当面递交 Ｄ． 传真

答案 ＡＢＣＤ
【例题 １０·多选题】 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

行为不停止执行， 但是有（　 ）的情形可以停止

执行。
Ａ． 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Ｂ． 申请人要求停止执行的

Ｃ． 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Ｄ． 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

解析 选项 Ｂ， 申请人无决定权， 申请人

申请停止执行，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
决定停止执行的可以停止执行。 答案 ＡＣＤ

【例题 １１·判断题】 行政复议申请人申请行

政复议， 需要先向行政复议机关预交行政复议

费。 （　 ）
解析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不得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答案 ×
（五）行政复议参加人和行政复议机关

１ 行政复议参加人

包括申请人、 被申请人和“第三人”。
『注意』 行政复议参加人不包括行政复议

机关。
２ 行政复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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